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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文 件

沪房物业〔2022〕54号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
关于做好 2022 年住宅小区防汛防台

工作的通知

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各街镇，

各区房管集团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气象部门预测，今年汛期本市将呈现“降水总量

略多，梅雨量正常，影响台风多，高温日数正常至略多”

的特点。为切实做好 2022 年汛期全市住宅小区防汛防台

管理工作，确保各项防御、应急举措落到实处，现将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住宅小区防汛防台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容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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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丝毫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。各区房管部门及有关单位要

深刻汲取河南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灾害教训，充分认

识防汛防台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和艰巨性，深入贯彻

“一个目标、三个不怕”的防汛防台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

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以及市防汛办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管理委有关工作要求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今年

防汛防台工作落实；要结合本辖区实际，紧紧围绕“不死

人、少伤人、少损失”的要求，结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，

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落实区房管部门、街镇、物业服务

企业、业主“四方责任”，确保思想、责任、组织、预案、

措施到位，责任到人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

开。

二、筑牢防线，提高防汛实战能力

一是完善专项应急预案。各区房管部门要根据近期疫

情防控要求，针对往年防汛防台工作反映出的问题，结合

《上海市房屋管理局防汛防台工作预案》，优化完善本部

门专项应急预案，并指导属地街镇兜底负责无物业管理小

区防御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；各区房管集团、物业服务企

业，要参照《上海市住宅小区应急预案示范文本》，健全

完善所管小区防汛专项应急预案，提高预案的针对性、可

操作性。

二是深化隐患排查整改。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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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物业服务企业要通过上海物业 APP 每日开展防汛防台自

查，重点检查防汛物资储备、排水设施设备维护、树木固

定等防御准备工作落实情况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和

问题，要建立排查整改台账，逐个销项，闭环管理；对于

存在树线干扰隐患，且自身整改存在困难的，要及时向绿

化、供电等相关管理部门报告，在其指导、协助下，采取

相应措施，防范汛期事故发生。

三是落实预警提醒措施。各区房管部门要及时传达市

委市政府、市防汛办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以及市房屋

管理局相关工作要求、预警提示信息等；各区房管集团、

物业服务企业要通过广播、公告栏、微信工作群、电子显

示屏等载体发布防汛防台预警信息，提醒业主做好户外自

用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和维修维护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

措施。

四是组织开展应急演练。各区房管部门要根据本辖区

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和工作实际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，组织开展行业防汛防台应急演练，演练内容包括但不

限于积水抢排、高空排险、树木加固、渗漏维修等，切实

提升应急处置能力；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要会同居委会、

业委会、居民等共同开展防汛防台实战应急演练，提升灾

情处置能力。

五是储备足额应急物资。各区房管集团、物业服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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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要根据管理项目实际，做好沙袋、挡水板、排水泵等基

础防汛物资以及口罩、防护服等日常防疫物资储备；区房

屋维修应急中心要备齐应急抢险物资工具和设施设备以

及一级、二级防护用品，确保关键时刻“调得动、运得出、

用得上”。

六是健全指挥处置机制。各区房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

根据本单位人员变动情况，及时调整防汛指挥体系，健全

行业防御准备和应急处置指挥网络。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

要重点关注易积水小区、无物业服务企业小区等重点点位，

及时配合属地街镇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。

三、补齐短板，加强薄弱环节管理

一是提升易积水小区防御能力。各区房管部门要持续

跟踪易积水小区汛期积水情况，建立零报告制度，并按照

专项应急预案提前采取相应措施。物业服务企业要按照

“一小区一方案”的要求，落实配置抽水泵、沙袋、挡水

板等应对措施。一旦发生灾情、险情，如有需要，应及时

向属地街镇、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、排水管理等部门请求

支援，确保快速处置。

二是加强住宅小区高坠隐患应急处置。对于存量高坠

隐患，物业服务企业要每日检查警戒措施完好情况以及隐

患变化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完善警戒措施并报告业委会、

居委会和属地街镇。对于新增高坠隐患，按要求做好警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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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，并及时报告业委会、居委会和属地街镇。各区房管

部门要持续跟踪、报送住宅小区外墙墙面、建筑附属构件

等高坠隐患明细、维修处置状态以及计划完成时间等情况，

确保高坠隐患整治有序推进。

三是加强渗漏房屋维修处置。对于前期报修存在外墙、

屋顶渗漏但尚未维修的房屋，有关物业服务企业要抓紧梳

理情况，及时报告业委会，结合疫情防控要求，按法规规

定和相应程序落实紧急维修；对业委会拒不履职的，及时

报告居委会和属地街镇责令整改，拒不整改的，由区房管

部门组织代为维修。对疫情中高风险小区，物业服务企业

维修处置存在困难的，要加强与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对接，

及时协调维修处置。

四、加强保障，确保措施有效落实

一是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区房管部门要会同街镇重点围

绕历年汛期暴雨积水、高坠等隐患问题，加强对物业服务

企业预案编制、物资储备、应急值守、隐患排查整改等履

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跟踪督促物业

服务企业及时整改；对情况复杂、短期难以整改到位的，

要落实防范措施；逾期未完成整改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对物

业服务企业予以失信记分处理。

二是强化应急联动。各区房管部门要主动对接气象、

水务、消防、绿化等专业部门以及属地街镇，建立跨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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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和应急联动处置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区房管部门要

统筹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、住宅修缮参建单位等房管系统

内专业应急抢险力量，协同做好小区汛情突发事件应急抢

险工作。

三是强化值班值守。各区房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密

切关注本市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、暴雨等气象灾害预警信

息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一

旦遇到紧急情况，按照有关规范和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应急

响应，科学妥善处置。

四是强化信息报送。各区房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指

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，保持通讯畅通，及时统计本辖

区物业行业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，按照规定路径快速准

确报送。遇有重大灾情、险情或人员伤亡，区房管部门要

按照“快报事实、慎报原因”的原则和  30 分钟口头报

告、1 小时书面报告的要求，做好首报、续报、终报工作，

坚决避免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等现象。

2022 年 6 月 15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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